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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

要點第四點、第十四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總

說明 

  「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要點」業經臺中市政

府於一百十三年七月十九日以府授都設字第一一三○一九八二九○一號

令發布。茲為明確新建建築物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協議書簽訂期

限，及配合市政施政計畫期程，增訂協議書簽訂期限及調整認養案件採

繳納代金期限，爰修正第四點、第十四點、第十五點規定，其修正重點

如下： 

一、增訂新建建築物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協議書簽訂期

限，及簽訂完成協議書應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修正

規定第四點) 

二、增訂認養工程契約之簽訂期限得申請展期並以一次為限。(

修正規定第十四點) 

三、增訂認養工程採繳納代金需經執行機關同意，調整繳納認養

工程代金期限，及代金繳納完成證明文件應納入都市設計

審議審定書。(修正規定第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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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

要點第四點、第十四點、第十五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新建建築物依臺中市

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

業要點或臺中市都市

計畫（新市政中心專

用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應自政策

提案或採自主提案擇

定認養工程並提送臺

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

議Ｃ值及Ｖ值專案小

組委員會（以下簡稱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

會）審議。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

會審議認養工程項目

、經費及新建建築物

提高總容積上限值時

，執行機關應列席會

議並初步審核認養工

程之開工、分期施工

、完工等各項工期計

畫合理性。 

認養工程經ＣＶ值專

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於領得都市設

計審議審定書之日前

由申請人與本府簽訂

新建建築物申請提高

總增加容積上限值協

議書（以下簡稱協議

書），約定申請人與

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

程契約之期限，並將

簽訂完成之協議書納

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

四、新建建築物依臺中市

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

業要點或臺中市都市

計畫（新市政中心專

用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應自政策

提案或採自主提案擇

定認養工程並提送臺

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

議Ｃ值及Ｖ值專案小

組委員會（以下簡稱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

會）審議。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

會審議認養工程項目

、經費及新建建築物

提高總容積上限值時

，執行機關應列席會

議並初步審核認養工

程之開工、分期施工、

完工等各項工期計畫

合理性。 

認養工程經ＣＶ值專

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由申請人與本

府簽訂新建建築物申

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

限值協議書（以下簡

稱協議書），約定申請

人與執行機關簽訂認

養工程契約之期限。

協議書之格式由都發

局另定之。 

一、為明確規定新建建築

物申請提高總增加容

積上限值協議書簽訂

之期限，爰於第三項

增訂於領得都市設計

審議審定書之日前之

規定。  

二、增訂簽訂完成之協議

書納入都市設計審議

審定書之規定，以利

管控申請人與本府簽

訂協議書之時限；協

議書簽訂完成後始得

據以核發都市設計審

議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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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協議書之格式由都發

局另定之。 

十四、申請人應依協議書

所定期限與執行機

關簽訂認養工程契

約，未簽訂得申請

展延六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未申請

展期或經展延屆期

仍未簽訂者，本府

得廢止核定Ｃ值或

Ｖ值總增加容積上

限值。 

新建建築物於請領

使用執照前終止或

解除認養工程契約

者，認養人應於執

行機關通知之日起

三個月內辦理變更

認養工程，並依第

四點規定提送ＣＶ

值專案小組委員會

，重新審議新建建

築物增加總容積上

限值。 

未依前項規定重新

提案者，本府得依

協議書之約定，廢

止原核定Ｃ值或Ｖ

值總增加容積上限

值，或另為適法之

處分或處理。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

或Ｖ值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申請人

應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及建造執照之變

更設計。 

十四、申請人應依協議書

所定期限與執行機

關簽訂認養工程契

約，屆期未簽訂者

，本府得廢止核定

Ｃ值或Ｖ值總增加

容積上限值。 

新建建築物於請領

使用執照前終止或

解除認養工程契約

者，認養人應於執

行機關通知之日起

三個月內辦理變更

認養工程，並依第

四點規定提送ＣＶ

值專案小組委員會

，重新審議新建建

築物增加總容積上

限值。 

未依前項規定重新

提案者，本府得依

協議書之約定，廢

止原核定Ｃ值或Ｖ

值總增加容積上限

值，或另為適法之

處分或處理。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

或Ｖ值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申請人

應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及建造執照之變

更設計。 

申請人應依協議書所定期

限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

程契約，但現行規定對認

養工程契約簽訂期限較無

彈性，爰於第一項增訂簽

訂認養工程契約因故未簽

訂得申請展延六個月，並

以一次為限，未申請展期

或經展延屆期仍未簽訂者

之規定。 

十五、屬政策提案之認養

工程，申請人經執

行機關同意後得以

繳納代金予執行機

關辦理。 

十五、屬政策提案之認養

工程，申請人得以

繳納代金予執行機

關辦理。 

採繳納代金者，其

一、因執行機關對政策提

案之認養工程有其專

業性考量，爰於第一

項增訂政策提案之認

養工程採繳納代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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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繳納代金者，其

金額及新建建築物

提高總容積上限值

由ＣＶ值專案小組

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應繳納代金

至執行機關代管專

戶，繳納期限為新

建建築物領得都市

設計審議審定書之

日前，屆期未繳納

者本府得廢止原核

定Ｃ值或Ｖ值總增

加容積上限值。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

或Ｖ值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依前點

第四項規定辦理。 

代金繳納完成證明

文件應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審定書。 

金額及新建建築物

提高總容積上限值

由ＣＶ值專案小組

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應繳納代金

至執行機關代管專

戶，繳納期限為新

建建築物申報開工

前，屆期未繳納者

本府得廢止原核定

Ｃ值或Ｖ值總增加

容積上限值。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

或Ｖ值總增加容積

上限值者，依前點

第四項規定辦理。 

需先經執行機關同意

之規定。 

二、為配合執行機關代為

執行認養工程之期

程，爰於第三項增訂

代金繳納期限為新

建建築物領得都市

設計審議審定書之

日前之規定，以明定

申請人繳納代金之

期限。 

三、第五項增訂代金繳納

完成證明文件應納入

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

之規定，以利管控申

請人繳納代金時限；

代金繳納完成後始得

據以核發都市設計審

議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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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

行要點第四點、第十四點、第十五點修正規

定 

四、 新建建築物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

業要點或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應自政策提案

或採自主提案擇定認養工程並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Ｃ

值及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

議。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認養工程項目、經費及新建建築物

提高總容積上限值時，執行機關應列席會議並初步審核認養工

程之開工、分期施工、完工等各項工期計畫合理性。 

認養工程經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領得都市設計

審議審定書之日前由申請人與本府簽訂新建建築物申請提高總

增加容積上限值協議書（以下簡稱協議書），約定申請人與執行

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之期限，並將簽訂完成之協議書納入都市

設計審議審定書。 

協議書之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十四、申請人應依協議書所定期限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

未簽訂得申請展延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申請展期或經

展延屆期仍未簽訂者，本府得廢止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

積上限值。 

新建建築物於請領使用執照前終止或解除認養工程契約者，

認養人應於執行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變更認養工程

，並依第四點規定提送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重新審議新

建建築物增加總容積上限值。 

未依前項規定重新提案者，本府得依協議書之約定，廢止原

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或另為適法之處分或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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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廢止原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申請人應辦

理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之變更設計。 

十五、屬政策提案之認養工程，申請人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得以繳納

代金予執行機關辦理。 

採繳納代金者，其金額及新建建築物提高總容積上限值由Ｃ

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應繳納代金至執行機關代管專戶，繳納期限為新建建

築物領得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之日前，屆期未繳納者本府得

廢止原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依前點第四

項規定辦理。 

代金繳納完成證明文件應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 


